
協審室公告 
 

依據 109 年 1 月 15 日與建照科召開之 109 年 1 月份

第 2 次協檢爭議專案會議紀錄決議，有關受水槽之設

置與周圍應留設至少 60 公分之人員維修空間乙事，說

明如下： 

 

(一)依據 102 年 12 月 31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

1020813315 號令訂定，並自 103 年 1 月 1 日施

行之「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」，即受

水槽距牆需留 60 公分，距離柱 45 公分即可。(詳

附件) 

(二)自 109 年 1 月 15 日起應依此規定辦理，若建照

已核准案件，涉及此部分變更，需變更設計，未

涉及則免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一 ○ 九 年 二 月 十 日 



 


